
农种发〔2025〕1 号

农业农村部印发《关于加强农作物品种

全链条管理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业农村(农牧)厅(局、委),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农业农村局,各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品种审定和知识产权保护

制度的重要指示精神,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,采取针对性硬措

施,进一步加强农作物品种全链条管理,严格监管品种试验,严把

品种审定关口,严防同质化修饰性育种,坚决打击套牌侵权等违法

行为,加快突破性新品种培育推广,我部制定了《关于加强农作物

品种全链条管理的若干措施》 (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),并决定开

—1—



展加强品种全链条管理专项行动,层层压实责任,推动措施落实,

力争用 3 年时间在解决品种同质化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。 现将

《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落实。

农业农村部

2025 年 5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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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农作物品种全链条管理的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,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

动,进一步加强农作物品种全链条管理,严格监管品种试验,对弄

虚作假的一律取消试验资格,严把品种审定关口,提高审定标准,

对来源不清数据不真实的一律不予审定,严防同质化修饰性育种,

坚决打击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,实质性解决品种同质化问题,加快

培育突破性新品种,强化重大品种示范推广,持续提升粮食等重要

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,现提出如下措施。

一、加快种质资源改良利用

(一)收集引进种质资源。 常态化收集种质资源,加快第三次

普查收集资源编目入库。 加快引进高油高产大豆、耐密抗病抗逆

玉米、优质专用抗病小麦、糖料、特色设施蔬菜以及热带作物等资

源,丰富育种研发种质资源基础。

(二)推进种质资源精准鉴定。 建设高通量资源鉴定平台,以

大豆、玉米、水稻、小麦、油菜和花生为重点,部省协同开展种质资

源基因型和三年多点表型鉴定,2025 年底前完成库存大豆、玉米资

源精准鉴定,加快推进水稻、小麦、油菜、花生等作物资源鉴定,挖

掘一批优异种质和基因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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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实施种质资源改良计划。 深入推进玉米种质资源改良

计划,范围由东华北、黄淮海产区拓展到西南、西北主产区,研究启

动大豆、油菜等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,加快创制一批目标性状突

出、遗传背景清晰的优异新种质。

(四)加强种质资源交流共享。 建成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信

息化综合管理平台,以优势科研单位和育种企业为重点,健全资源

分类管理和共享利用机制,发布可供利用资源目录,加大种质资源

公益性分发力度,更好服务育种创新。

二、深入推进育种创新攻关

(五)加快选育突破性新品种。 统筹推进农业重大科技项目,

持续开展育种联合攻关,聚焦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和产业急

需,加快突破性优良品种选育。 优化科研育种成果评价机制,完善

项目验收管理措施,突出品种原创性、创新性、实用性考核。

(六)促进科研与产业紧密衔接。 研究制定重大突破性品种

研发推广衔接专项工作方案,优化科技攻关产出标志性成果推广

措施,建立科技成果与产业应用无缝对接机制。 实施重大品种研

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,将大面积单产提升中表现突出的苗头性

品种纳入支持范围,加快品种更新换代。

三、严格品种试验监管

(七)推进自主试验常态化整治。 加大绿色通道、联合体和特

殊类型品种试验及 DUS(特异性、一致性、稳定性)自主测试检查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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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,采取田间考察、交叉检查、飞行检查等方式,核查试验实施质

量、规范性和数据真实性等,从严查处弄虚作假等行为,及时通报

处理结果。 对违规情节严重的试验主体,一律取消其涉及生态区

3 年品种试验和审定资格。

(八)严格参试品种资质审核。 加强品种参试条件审核把关,

严查品种选育报告和 DNA 指纹检测报告的真实性,对来源不清、

育种过程不详的品种一律不安排试验。 同步提高绿色通道、联合

体和特殊类型试验品种参试要求。

(九)提高自主试验主体资质要求。 严格审查绿色通道、联合

体和特殊类型品种试验以及 DUS 自主测试主体资质,不具备相应

条件和能力的一律不得开展自主试验。 压实自主试验牵头单位主

体责任,成员单位违规的,与牵头单位一并纳入农业科研诚信

档案。

(十)完善品种试验管理机制。 制定出台品种试验管理办法,

完善 DUS 自主测试管理规定,从试验主体资质、申请受理、组织实

施、结果评价和监督管理等环节强化品种试验全过程管理,加大违

规处罚力度。

四、严把品种审定关口

(十一)严格品种来源核查。 完善品种审定申请受理规范,加

强品种选育报告真实性审查,品种申请审定前应提交亲本 DNA 指

纹,确保品种名称、亲本来源、选育单位等信息真实准确。 对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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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清、育种过程不详的一律不予审定,对故意隐瞒、弄虚作假的依

法查处并通报。

(十二)优化品种试验方案。 围绕大面积单产提升需求,完善

国家和省级审定品种试验方案,分区域逐步提高玉米、大豆等作物

品种试验种植密度,优化试验小区面积、株行数和栽培技术等田间

设计,强化病虫害、抗逆性等鉴定指标要求,适时更新对照品种。

(十三)完善品种审定标准。 突出生产需求导向,修订完善国

家级和省级品种审定标准,合理设定品种产量、品质、DNA 指纹位

点差异性指标等要求,提高耐高低温、病虫害等抗性要求。

(十四)健全部省协同审定管理机制。 强化省级品种审定监

督指导,保持国家和省级品种审定标准紧密衔接,做到国家与省级

品种试验审定一把尺、一盘棋。 规范同一适宜生态区省际审查尺

度和品种试验要求,严格引种备案管理,严防同质化修饰性品种跨

省引种。

五、健全品种跟踪评价和撤销退出机制

(十五)开展品种展示评价。 依托国家和省级品种展示示范

平台,分作物、分区域开展品种展示,做好品种跟踪评价,及时筛选

出苗头性优良品种,发现品种存在的生产风险。

(十六)加强优良品种推介。 定期编制印发国家优良品种推

广目录,分类遴选一批骨干型、成长型、苗头型和特专型优良品种,

同步推介当年农作物主导品种。 指导各地立足实际发布一批优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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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种,举办看禾选种和现场观摩活动,指导农民科学选种用种。

(十七)加大品种撤销退出力度。 制定品种撤销退出规范,全

面梳理品种审定和推广应用情况,以存在明显缺陷或生产风险、审

定 10 年以上没有推广面积的品种为重点,依法撤销品种,让品种

审定“有进有出”成为常态。

六、加强品种知识产权保护

(十八)贯彻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。 加快修订植物新品

种保护条例实施细则、侵权案件处理规定和复审规定等配套规章。

开展条例进企业、进院校、进展会、进基地活动,做好普法宣传解

读,营造保护种业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。

(十九)加快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。 发布首批实质性派

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,明确实施作物范围。 制定实质性派生品种

判定指南,分作物研制完善鉴定技术标准,确定一批鉴定机构,组

建咨询专家库,强化技术支撑。

(二十)严厉打击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。 持续开展种业监管

执法年活动,加快实施以“一品种、一名称、一标样、一指纹”为核

心的品种“身份证”制度,联合公检法等部门加大违法违规案件查

处力度,重拳打击假冒伪劣、套牌侵权等违法行为,定期公开通报

典型案例,以案示警、以案促治,全面净化种业市场,营造保护创

新、激励创新良好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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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强化组织保障

农业农村部从 2025 年起开展加强品种全链条管理专项行动,

强化部省联动、部门协同,层层压实责任,推动措施落实,并将专项

行动实施情况作为种业振兴任务落实重要内容,推动纳入省级党

委和政府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范围,力争用 3 年

时间在解决品种同质化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
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专项行动安排,坚持问题导向,全面

梳理品种管理和推广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,结合实际细化措施,

明确责任主体,清单化闭环化推进,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。 要指

导科研单位和种子企业加强自身管理,做到依法依规、诚实守信,

尊重原始创新,保护知识产权,引导种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和信用

评价,共同营造公平竞争、保护创新的良好种业生态。

　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5 年 5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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